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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7年第二季度物业服务专项检查

工作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目前，我市已进入汛期，因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，我市今年汛期降雨偏多，“龙舟水”偏强，发生极端强对流天气及流域性洪水概率增加，将对安全生产工作造成很大压力。为进一步做好我区物业服务区域的汛期防汛及消防隐患排查工作，结合区消安委印发了《2017年南海区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方案》，我局拟于近期开展关于2017年第二季度的物业服务专项检查行动。现将主要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2017年6月20-21日。
二、检查范围
全区物业服务项目。
三、检查要求
（一）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做好物业服务小区内消防安全、汛期防汛宣传工作，要在物业服务中心、小区宣传栏等显眼位置张贴相关资料。

（二）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对管辖下的服务区域进行检查，对大厦及小区内设施（物业管理用房、地下停车场、公共泵房、电房等公共设施）的安全进行全面排查，重点检查地下停车场防洪涝设施(止水板及防涝沙包)的齐备完好和应急预案,以及户外广告、路灯和绿化树木抗台风的能力。各有关单位要做好小区内各项公共配套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，坚决排除各类安全隐患，确保辖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生命、财产安全。对在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能立即整改的必须立即整改；不能立即整改的，要采取措施加以警示警戒防范，并落实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。

（三）各物业服务企业要认真做好物业小区（大厦）火灾隐患排查工作,重点加强对消防设施设备安全使用检查，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，消除各种安全隐患，坚决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检查内容对所管辖的物业小区进行自查，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。加快建设微型消防站、完善电动车充电场所的建设和管理，认真清理“三小”场所，并开展日常的火灾防范和扑救工作。

区内所有物业项目必须严格按要求进行同步自查自纠。我局将聘请相关物业服务行业专家对辖区内物业服务项目进行抽查，对抽查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，对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，将依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要会同社区居委会共同加强属地物业服务监督和管理，对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检查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汛期防汛、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并将检查情况以书面形式于6月16日前报我局物业管理科备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7年6月2日
（联系人：潘炳秋，联系电话：86323849）
  抄送：区物业管理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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